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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荐2025年度第X批
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函

庄河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：
根据《关于开展大连市2025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》的相关要求，按照《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发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科发火〔2016〕32号）、《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发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〉的通知》（国科发火〔2016〕195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对我辖区内企业的高企申报材料进行了初审，现推荐XXX（企业名称）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。
此函。


XXXXXX政府 （乡镇、街道政府公章）    
  XX年X月X日       


